二、负债类

2001  短期借款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等借入的期限在1年以下（含1年)的各种借款。

二、本科目应当按照贷款单位和贷款种类进行明细核算。

三、短期借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借入各种短期借款时，按照实际借得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发生短期借款利息时，借记“财务费用”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三）归还借款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高等学校尚未偿还的短期借款。

2101  应缴非税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按规定应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的款项。

二、本科目应按应缴非税收入类别设置明细账。

三、应缴非税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取得应缴国库或财政专户的款项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上缴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四、本科目贷方余额，反映应缴未缴款项。年度终了，本科目一般应无余额。

2201  应付职工薪酬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应付给职工的各种薪酬，包括工资、奖金及津补贴等。

二、本科目应当设置“应付工资（离退休费）”、“应付地方（部门）津贴补贴”、“应付其他个人收入”等明细科目。

“应付工资（离退休费）”明细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应付未付的按国家统一规定发放给职工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以及经国务院或人事部、财政部批准设立的津贴补贴。

“应付地方（部门）津贴补贴”明细科目，核算高等学校所在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单位自己出台的津贴补贴。

“应付其他个人收入”明细科目，核算高等学校按国家规定发给个人除工资（离退休费）、地方（部门）津贴补贴以外的其他收入，包括误餐费、夜餐费、出差人员伙食补助费、市内交通费、出国人员伙食费、公杂费、个人国外零用费、发放给个人的一次性奖励等。

三、应付职工薪酬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计算当期应付职工薪酬，借记“教学支出”、“科研支出”、“行政支出”、“后勤支出”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按税法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交税费”科目。

（三）采用国库直接支付的职工薪酬，根据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委托代理银行转来的《财政直接支付入账通知书》和代发工资银行盖章转会的工资发放明细表，借记本科目，贷记“财政拨款”科目。

采用国库授权支付的职工薪酬，借记本科目，贷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

采用银行存款等其他方式支付的职工薪酬，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高等学校应付未付的职工工资。

2202  应交税费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按照有关国家税法规定应当交纳或代扣代缴的各种税费，包括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高等学校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也通过本科目核算。

高等学校应缴纳的印花税不需要预提应缴税费，不在本科目核算。

二、本科目应当按照应交纳的税费种类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三、应交税金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发生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纳税义务的，按税法规定计算的应交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借记“固定资产清理”[出售不动产应交的营业税]、“科研支出”、“其他业务支出”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实际交纳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二）销售物资或提供应税劳务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的，按实际取得或应取得的价款，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税法规定计算的应交增值税，贷记本科目，按确认的收入金额，贷记“科研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等科目。实际交纳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三）按税法规定计算的应交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等，借记“行政支出”科目，贷记本科目。实际交纳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四）发生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按税法规定计算的应交所得税，借记“其他费用”科目，贷记本科目。交纳所得税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五）发生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的，按税法规定计算应代扣代交的个人所得税，借记“应付职工薪酬”科目，贷记本科目。交纳个人所得税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四、高等学校按照规定实行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先征后返的，应当在实际收到返还的税款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其他收入”科目。

五、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高等学校尚未交纳的税费。

2203  应付票据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购买物品、接受服务供应等而开出、承兑的商业汇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

二、应付票据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因购买商品、接受服务等开出、承兑商业汇票时，借记“存货”等有关科目，贷记本科目。

支付银行承兑汇票的手续费时，借记“财务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二）应付票据到期时，应当分别情况处理：

1.收到银行支付到期票据的付款通知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2.无力支付票款的，按照应付票据的账面余额，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付账款”科目。

三、高等学校应当设置“应付票据备查簿”，详细登记每一应付票据的种类、号数、签发日期、到期日、票面金额、票面利率、合同交易号、收款人姓名或单位名称，以及付款日期和金额等资料。应付票据到期结清时，应当在备查簿内逐笔注销。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高等学校持有的尚未到期的应付票据本息。

2204  应付账款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因购买物品、接受服务供应等而应付给供应单位的款项。

高等学校为在建工程和基建工程项目与施工企业结算发生的应付工程款，也在本科目核算。

二、本科目应当按照债权人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三、应付账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高等学校根据工程价款结算账单与施工企业结算工程价款时，按高等学校应承付的工程价款，借记“在建工程”、“基建工程”科目，按预付工程款余额，贷记“预付账款”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本科目、“银行存款”科目等。

实际支付应付工程款时，按照实际支付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等科目。

（二）发生其他应付账款时，按照应付未付金额，借记“存货”、“固定资产”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偿付应付账款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三）开出、承兑商业汇票抵付应付账款时，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付票据”科目。

（四）确实无法支付或由其他单位承担的应付账款，借记本科目，贷记“其他收入”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高等学校尚未支付的应付账款。

2205  预收账款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因开展业务活动从付款方预收的各种款项。

二、本科目应当按照付款单位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三、预收账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从付款方预收款项时，按照实际预收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确认有关收入时，按照应确认的收入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科研业务收入”等有关科目。

（三）付款方补付的款项，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退回付款方多付的款项，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高等学校向购货单位预收的款项。

2206  其他应付款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应付、暂收其他单位或个人的款项，如应付经营租入固定资产的租金、存入保证金等。

二、本科目应当按照应付和暂收款项的类别和单位或个人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三、其他应付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发生的各项应付、暂收款项，借记“银行存款”、“行政支出”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支付款项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尚未支付的其他应付款项。

2301  长期借款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入的偿还期限在1年以上(不含1年)的各项借款。

二、本科目应当设置“基建借款”、“其他借款”两个一级明细科目，并按贷款单位和具体贷款种类进行明细核算。

三、长期借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借入长期借款时，按照实际借入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为购建固定资产发生的专门借款利息，根据应计利息，分别情况处理：属于工程项目建设期间发生的，计入工程成本，借记“在建工程”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属于工程项目完工交付使用后发生的，计入财务费用，借记“财务费用”科目，贷记本科目。

其他的长期借款利息，借记“财务费用”科目，贷记本科目。

（三）归还长期借款本息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高等学校尚未偿还的长期借款本息。

2302  长期应付款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发生的偿还期限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的应付款项，如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租赁费等。

二、本科目应当按照长期应付款的种类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三、长期应付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发生长期应付款时，借记“固定资产”等有关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支付长期应付款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尚未支付的各种长期应付款。

2401  代管经费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接受委托代为管理的各类款项，包括党费、团费、学生会会费等。

二、本科目应按代管经费项目进行明细核算。

三、代管经费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收到代管款项，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实际支出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各类代管经费尚未动用的余额。

三、净资产类

3001  累积盈余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历年收入减去费用后的滚存盈余。

二、累积盈余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会计期末，将本期盈余转入累积盈余时，如“本期盈余”科目为贷方余额，借记“本期盈余”科目，贷记本科目；如“本期盈余”科目为借方余额，借记本科目，贷记“本期盈余”科目。

（二）按规定向有关部门上交结余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财政应返还额度”等科目。

（三）存在以前年度盈余调整的，借记或贷记“以前年度盈余调整”科目，贷记或借记本科目。

三、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高等学校历年滚存的盈余。

3002  专用基金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按规定提取、设置的具有专门用途的净资产。主要包括住房基金、留本基金等。

二、本科目应按照专用基金类别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三、专用基金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各项住房基金来源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住房基金）。

使用住房基金时，借记本科目（住房基金），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二）收到各项留本基金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留本基金）。

使用住房基金时，借记本科目（留本基金），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高等学校有专门用途资金的金额。

3003  本期盈余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当期收入减去费用后的余额。

二、本期盈余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会计期末，按照各类收入类科目的当期发生额，借记“财政拨款”、“基建拨款”、“财政调剂收入”、“上级补助收入”、“财政返还教育收入”、“科研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后勤收入”、“其他收入”科目，贷记本科目；同时，按照各项费用类科目的当期发生额，借记本科目，贷记“教学支出”、“科研支出”、“其他业务支出”、“后勤费用”、“行政支出”、“资产折耗”、“财务费用”、“其他费用”科目。

（二）经过上述结转后，还应将本期盈余的期末余额结转入累积盈余。如本科目为贷方余额，借记本科目，贷记“累积盈余”科目；如本科目为借方余额，借记“累积盈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三、本科目期末结转后应无余额。

四、收入类

4001  财政拨款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按照核定的预算和经费领报关系收到的由财政部门拨入的各类事业经费。

二、本科目应按“教育经费拨款”、“科研经费拨款”、“其他经费拨款”等设置明细科目；同时，还应按照“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设置明细科目，并且在该明细科目下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三、财政拨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财政直接支付方式下，对财政直接支付的支出，高等学校根据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委托代理银行转来的《财政直接支付入账通知书》及原始凭证，借记“存货”、“固定资产”、“教学支出”等有关科目，贷记本科目。年度终了，高等学校根据本年度财政直接支付预算指标属于当年财政直接支付实际支出数的差额，借记“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直接支付”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财政授权支付方式下，高等学校根据代理银行盖章的《授权支付到账通知书》与分月用款计划核对后记账，借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年度终了，高等学校本年度财政授权支付预算指标数大于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下达数的，借记“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授权支付”科目，贷记本科目。

（三）其他方式下，实际收到本级财政拨款时，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缴回时作相反的会计分录。

（四）会计期末，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本科目，贷记“本期盈余”科目。

四、期末结账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002  基建拨款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收到的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基本建设拨款。

二、本科目应设置“中央基建拨款”、“地方基建拨款”等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三、基建拨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财政直接支付方式下，对财政直接支付的支出，根据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委托代理银行转来的《财政直接支付入账通知书》及原始凭证，借记“基建工程”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年度终了，根据本年度财政直接支付预算指标数与当年财政直接支付实际支出数的差额，借记“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直接支付”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财政授权支付方式下，根据代理银行盖章的《授权支付到账通知书》与分月用款计划核对后记账，借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年度终了，本年度财政授权支付预算指标数大于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下达数的，借记“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授权支付”科目，贷记本科目。

（三）其他方式下，实际收到基建拨款时，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会计期末，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本科目，贷记“本期盈余”科目。

四、期末结账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005  财政调剂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收到主管部门拨付的统筹使用的财政拨款结余资金、收到财政部门下达的结余资金额度等。

二、本科目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三、财政调剂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财政直接支付方式下，根据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委托代理银行转来的《财政直接支付入账通知书》及原始凭证，借记“教学支出”、“科研支出”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年度终了，根据本年度财政直接支付预算指标数与当年财政直接支付实际支出数的差额，借记“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直接支付”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财政授权支付方式下，根据代理银行盖章的《授权支付到账通知书》与分月用款计划核对后记账，借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年度终了，本年度财政授权支付预算指标数大于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下达数的，借记“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授权支付”科目，贷记本科目。

（三）其他方式下，实际收到财政补助收入时，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会计期末，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本科目，贷记“本期盈余”科目。

四、期末结账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101  上级补助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从主管部门、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二、本科目应设置“上级教育补助”、“上级科研补助”、“上级其他补助”等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三、上级补助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上级补助收入时，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会计期末，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本科目，贷记“本期盈余”科目。

四、期末结账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201  财政返还教育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实行非税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的高等学校收到的从国库或财政专户返还的教育收入。

二、本科目可以按照返还收入的具体项目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三、财政返还教育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从国库或财政专户返还的学费、住宿费、培训费等教育收入时，借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会计期末，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本科目，贷记“本期盈余”科目。

四、期末结账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301 科研业务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开展科研及其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二、本科目可以设置科研课题收入、科研开发与协作收入、科技成果转让收入、科技咨询收入、其他科研业务收入等明细科目。

三、科研业务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转让已有科技成果等，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款确定收入金额。按照实际收到或应当收取的价款，借记“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科目，按照预收的价款，贷记“预收账款”科目，按确认的收入金额，贷记本科目。

（二）开展科研课题研究、科研开发与协作、科技咨询等，按照项目的完工进度确认收入金额。按照实际收到或应当收取的价款，借记“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科目，按照预收的价款，贷记“预收账款”科目，按照确认的收入金额，贷记本科目。

（三）会计期末，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本科目，贷记“本期盈余”科目。

四、期末结账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302 其他业务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取得的投资收益、附属单位缴款、固定资产出租收入、未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培训收入、合作办学收入等非主要业务收入。

二、本科目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三、其他业务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投资收益
1.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收益

（1）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时，借记“其他应收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2）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照所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余额，贷记“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按照尚未领取的已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贷记“其他应收款”科目，按照其差额，借记或贷记本科目。

2.长期债权投资的投资收益

（1）按期计算确认的利息金额，借记“其他应收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2）处置长期债权投资时，按照实际取得的价款，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照所处置长期债权投资的账面余额，贷记“长期债权投资”科目，按照尚未领取的利息，贷记“其他应收款”科目，按照其差额，借记或贷记本科目。

具体账务处理参见“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权投资”科目。

（二）附属单位缴款

实际收到附属事业单位缴来款项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三）固定资产出租收入，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直线法确认收入，借记“银行存款”、“预收账款”、“应收账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未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培训收入、合作办学收入

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款确定收入金额。按照实际收到或应当收取的价款，借记“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科目，按照预收的价款，贷记“预收账款”科目，按确认的收入金额，贷记本科目。

（五）会计期末，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本科目，贷记“本期盈余”科目。

四、期末结账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303 后勤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后勤部门提供后勤保障服务取得的各项收入。

二、后勤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后勤收入，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库存现金”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后勤部门所属食堂收到的餐费收入，可以按照实际收到的收入金额减去相关支出后的净额，记入后勤收入。

（二）会计期末，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本科目，贷记“本期盈余”科目。

三、期末结账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4304  其他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除财政拨款、基建拨款、财政调剂收入、上级补助收入、财政返还教育收入、科研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后勤收入等收入以外的其他收入，主要如捐赠收入、资产盘盈利得、确实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等。

二、本科目应当按照其他收入种类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三、其他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接受的货币资金形式的捐赠（留本基金除外），应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接受的实物资产、无形资产捐赠，按照同类或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或有关凭据注明的金额加上发生的相关费用，借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科目，按实际支付的相关费用金额，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本科目。

（二）库存现金、存货、固定资产等盘盈的，报经批准处理时，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贷记本科目。

（三）确认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借记“应付账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会计期末，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本科目，贷记“本期盈余”科目。

四、期末结账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五、费用类

5001  教学支出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开展教学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发生的各项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

二、本科目应设置“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二级明细科目，并在二级明细科目下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功能分类科目”项级科目与“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款级科目设置明细账；同时，应当区分“财政拨款支出”与“非财政拨款支出”进行明细核算。

三、教学支出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发生的归入教学活动的人员费用，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付职工薪酬”等科目。

开展教学活动中发生的其他各项费用，借记本科目，贷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财政拨款”、“存货”等科目。

（二）会计期末，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本期盈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期末结账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5002 科研支出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开展科研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发生的各项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

二、本科目应设置“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二级明细科目，并在二级明细科目下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功能分类科目”项级科目与“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款级科目设置明细账；同时，应当区分“财政拨款支出”与“非财政拨款支出”进行明细核算。

三、科研支出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发生的归入科研活动的人员费用，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付职工薪酬”等科目。

开展科研活动中发生的其他各项费用，借记本科目，贷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财政拨款”、“存货”等科目。

（二）会计期末，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本期盈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期末结账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5003  其他业务支出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开展除教学、科研之外的其他业务所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对附属单位补助、出租固定资产维修支出、为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培训支出、合作办学支出等。

二、本科目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二级明细科目，并在二级明细科目下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功能分类科目”项级科目与“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款级科目设置明细账；同时，应当区分“财政拨款支出”与“非财政拨款支出”进行明细核算。

三、其他业务支出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发生各项其他业务支出时，借记本科目，贷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存货”等科目。

（二）会计期末，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本期盈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期末结账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5004  后勤支出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后勤部门完成后勤保障任务发生的各项开支

二、本科目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二级明细科目，并在二级明细科目下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功能分类科目”项级科目与“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款级科目设置明细账；同时，应当区分“财政拨款支出”与“非财政拨款支出”进行明细核算。

三、后勤支出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后勤部门发生的人员费用，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付职工薪酬”等科目。

提供后勤服务中发生的其他各项费用，借记本科目，贷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财政拨款”、“存货”等科目。

（二）会计期末，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本期盈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期末结账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5005  行政支出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行政管理部门为组织和管理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高等学校行政管理人员工资福利费、离退休人员经费、行政管理部门发生的日常公务经费，以及工会经费、诉讼费、聘请中介机构费、印花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等。

二、本科目应设置“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二级明细科目，并在二级明细科目下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功能分类科目”项级科目与“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款级科目设置明细账；同时，应当区分“财政拨款支出”与“非财政拨款支出”进行明细核算。

三、行政支出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发生的行政管理人员费用，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付职工薪酬”等科目。

行政管理中发生的其他各项费用，借记本科目，贷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财政拨款”、“存货”等科目。

（二）会计期末，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本期盈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期末结账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5006  资产折耗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计提的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

二、本科目应当设置“教学资产折耗”、“科研资产折耗”、“其他业务资产折耗”、“后勤资产折耗”、“行政资产折耗”等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三、资产折耗的主要账务如下：

（一）按月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时，借记本科目，贷记“累计折旧”、“累计摊销”科目。

（二）会计期末，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本期盈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期末结账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5007  财务费用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为筹集业务活动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费用，包括应计入当期费用的借款费用（利息支出减利息收入）、汇兑损益等。

为购置固定资产取得的专门借款，在工程项目建设期间发生的借款利息应予资本化，不在本科目核算；在工程项目交付使用后发生的借款利息，在本科目核算。

二、本科目应当按照财务费用的具体项目、种类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三、财务费用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计算确认的利息支出、汇兑损失，借记本科目，贷记“长期借款”、“银行存款”等科目。

取得银行存款利息、发生汇兑收益，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会计期末，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本期盈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期末结账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5008  其他费用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无法归属到上述教学支出、科研支出、其他业务支出、后勤支出、行政支出、资产折耗、财务费用的费用，包括资产盘亏损失、捐赠支出、所得税费用等。

二、本科目应当按照其他费用种类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三、高等学校发生的其他费用，应当在发生时按其发生额计入当期费用。

（一）库存现金、存货、固定资产盘亏，报经批准处理时，按照资产的账面价值扣除可以收回的保险赔偿和过失人赔偿等后的金额，借记本科目，按照可以收回的保险赔偿和过失人赔偿等，借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其他应收款”等科目，贷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

（二）发生所得税纳税义务时，按照应交纳的所得税，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科目。实际交纳所得税时，借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三）发生捐赠等其他支出，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四）会计期末，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期盈余，借记“本期盈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期末结账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6001  以前年度盈余调整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年度结账发生的调整以前年度盈余的事项。

二、高等学校年度结账发生需要调整以前年度盈余的事项，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应通过本科目进行核算，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说明。

三、以前年度盈余调整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调整增加的以前年度盈余，借记有关科目，贷记本科目；调整减少的以前年度盈余，借记本科目，贷记有关科目。

（二）经上述调整后，应同时将本科目余额转入“累积盈余”科目。如本科目为贷方余额，借记本科目，贷记“累积盈余”科目；如本科目为借方余额，借记“累积盈余”科目，贷记本科目。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四、高等学校本年度发生的调整以前年度盈余的事项，应当调整本年度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年初数或上年实际数。

预算会计科目

7101  预算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本期取得的各项预算收入，包括财政拨款、基建拨款、财政调剂收入、上级补助收入、财政返还教育收入、科研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后勤收入、其他收入。

二、本科目应当设置“财政拨款”、“基建拨款”、“财政调剂收入”、“上级补助收入”、“财政返还教育收入”、“科研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后勤收入”、“其他收入”等一级明细科目。在“财政拨款”一级明细科目下设置“基本支出”、“项目支出”两个二级明细科目；二级明细科目下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功能分类”项级科目设置明细账；同时在“项目支出”二级明细科目下按具体项目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三、本科目应当按照与预算口径相一致的基础进行记录。

四、本科目可以与财务会计科目平行记录；也可以平时不作记录，在期末根据财务会计有关数据调整记录。鼓励高等学校进行预算会计科目平行记录。

（一）平行记录。按照预算口径确认财政拨款时，借记“本期结余——本期财政拨款结余（基本支出结余、项目支出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确认基建拨款时，借记“本期结余——本期基建拨款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基建拨款）；确认财政返还教育收入时，借记“本期结余——本期预算外资金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财政返还教育收入）；确认其他预算收入时，借记“本期结余——本期其他资金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财政调剂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科研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后勤收入、其他收入）。

（二）平时不记录。期末，按照预算口径对财务会计收入类各会计科目发生额进行调整后，借记“本期结余”科目有关明细科目，贷记本科目有关明细科目。

通常情况下，可以按照财务会计收入类“财政拨款”科目贷方发生额，借记“本期结余——本期财政拨款结余（基本支出结余、项目支出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项目支出）；按照“基建拨款”科目贷方发生额，借记“本期结余——本期基建拨款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基建拨款）；按照“财政返还教育收入”科目贷方发生额，借记“本期结余——本期预算外资金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财政返还教育收入）；按照“财政调剂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科研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后勤收入”科目贷方发生额，借记“本期结余——本期其他资金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财政调剂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科研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后勤收入）；按照“其他收入”科目贷方发生额扣除其中接受实物捐赠、固定资产盘盈等所形成贷方发生额后的金额，借记“本期结余——本期其他资金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其他收入）。

五、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本期各项预算收入的累计数。本科目期末余额不结转下期。

7201  预算支出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本期发生的各项预算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以及教学支出、科研支出、其他业务支出、后勤支出、行政支出、财务费用、其他费用。
高等学校资产折耗不记入预算支出。

二、本科目应当设置“财政拨款支出”、“基建拨款支出”、“预算外资金支出”、“其他资金支出”等一级明细科目；在有关一级明细科目下设置“基本支出”、“项目支出”两个二级明细科目；二级明细科目下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功能分类”项级科目与“支出经济分类”款级科目设置明细账；同时在“项目支出”二级明细科目下按具体项目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三、本科目应当按照与预算口径相一致的基础进行记录。

四、本科目中涉及的基本建设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应当与财务会计科目平行记录。对于除基本建设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之外的预算支出，可以与财务会计科目平行记录；也可以平时不作记录，在期末根据财务会计有关数据调整记录。鼓励高等学校进行预算会计科目平行记录。

（一）基本建设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的记录。按预算口径确认基本建设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时，借记本科目有关明细科目，贷记“本期结余”科目有关明细科目。具体账务处理参见财务会计有关科目。

（二）除基本建设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之外的预算支出的记录。

1.平行记录。按照预算口径确认预算支出时，借记本科目有关明细科目，贷记“本期结余”科目有关明细科目。

2.平时不记录。期末，按照预算口径对财务会计费用类除资产折耗之外的各会计科目发生额进行调整后，借记本科目有关明细科目，贷记“本期结余”科目有关明细科目。

通常情况下，可以按照财务会计费用类“教学支出”、“科研支出”、“其他业务支出”、“后勤支出”、“行政支出”、“财务费用”科目借方发生额，借记本科目有关明细科目，贷记“本期结余”科目有关明细科目；按照“其他费用”科目借方发生额扣除其中捐出实物、固定资产盘亏、处置固定资产等所形成借方发生额后的金额，借记本科目（其他资金支出），贷记“本期结余——本期其他资金结余”科目。

五、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本期各项预算支出的累计数。本科目期末余额不结转下期。

7301  本期结余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当期取得的各项预算收入扣减各项预算支出后的结余数额。

二、本科目应当设置“本期财政拨款结余”、“本期基建拨款结余”、“本期预算外资金结余”、“本期其他资金结余”等一级明细科目；在有关一级明细科目下设置“基本支出”、“项目支出”两个二级明细科目；二级明细科目下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功能分类”项级科目设置明细账；同时在“项目支出”二级明细科目下按具体项目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三、本科目应当按照与预算口径相一致的基础进行记录。

四、本科目中涉及的基本建设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应当与财务会计科目平行记录。对于预算收入，以及除基本建设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之外的预算支出，可以与财务会计科目平行记录；也可以平时不作记录，在期末根据财务会计有关数据调整记录。鼓励高等学校进行预算会计科目平行记录。

（一）基本建设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的记录。按预算口径确认基本建设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时，借记“预算支出”科目有关明细科目，贷记本科目有关明细科目。

（二）预算收入，以及除基本建设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之外的预算支出的记录。

1.平行记录。按照预算口径确认预算收入时，借记本科目有关明细科目，贷记“预算收入”科目有关明细科目；确认预算支出时，借记“预算支出”科目有关明细科目，贷记本科目有关明细科目。

2.平时不记录。期末，按照预算口径对财务会计收入类各会计科目发生额进行调整后，借记本科目有关明细科目，贷记“预算收入”科目有关明细科目；对财务会计费用类除资产折耗之外的各会计科目发生额进行调整后，借记“预算支出”科目有关明细科目，贷记本科目有关明细科目。

具体账务处理参见“预算收入”、“预算支出”科目。

五、期末结账，将“本期结余”科目的账面余额转入累积结余，借记或贷记“累积结余”科目（财政拨款累积结余、基建拨款累积结余、预算外资金累积结余、其他资金累积结余），贷记或借记本科目（本期财政拨款结余、本期基建拨款结余、本期预算外资金结余、本期其他资金结余）。

六、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为本期预算收入超出预算支出的结余数；贷方余额为本期预算支出超出预算收入的负结余数。本科目期末结转后应无余额。
7302  累积结余

一、本科目核算高等学校滚存的预算结余。

二、本科目应当设置“财政拨款累积结余”、“基建拨款累积结余”、“预算外资金累积结余”、“其他资金累积结余”等一级明细科目；在有关一级明细科目下设置“基本支出”、“项目支出”两个二级明细科目；二级明细科目下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设置明细账；同时在“项目支出”二级明细科目下按具体项目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三、本科目应当按照与预算口径相一致的基础进行记录。

四、期末结账，借记或贷记本科目（财政拨款累积结余、基建拨款累积结余、预算外资金累积结余、其他资金累积结余），贷记或借记“本期结余”科目（本期财政拨款结余、本期基建拨款结余、本期预算外资金结余、本期其他资金结余）。

五、高等学校按规定上缴结余资金的，按照实际上缴的金额，冲减“累积结余”科目贷方金额。

六、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高等学校历年滚存的预算结余数额。本科目期末余额结转下期。 

